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025年度国有资产清查盘点服务需求响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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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内容及原则：
（1）按照“账物相符、责任到人”的原则，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进行实物盘点，检查是否有资产遗失及非正常毁损情况。
（2）按照委托方的要求打印并在资产实物上粘贴盘点确认标签，更新资产实物上毁损的资产标签，对盘查到的资产实物拍照存底；补充完善资产的“品牌+型号+规格”；如实记录资产存放地点、使用部门、使用人及使用状况等事项的变化情况。
（3）对财务系统的汇总、明细数据与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进行比对，核对是否做到账账、账卡、账实相符。
（4）根据清查盘点情况，对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总结，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5）本次清查盘点以附件6为基准表，要求在60日内完成实地盘点，对账并提交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最终报告。
（6）本次清查盘点的资产存放在多个地点（包括本地和外地），并且由不同的使用部门和使用人分散保管，在安排人力和制定清查盘点方案时请给予充分考虑。
2.成果要求：
根据清查盘点结果出具资产盘点报告及资产鉴定报告。服务提供商通过执行审计工作，对资产清查表及资产盘盈、盘亏、待报废等损益事项（以下统称财务报表）的下列方面发表审计意见：（1）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编制；（2）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委托方该项目资产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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